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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社 [20 1 7 J 58 号

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 〈中央财政困难群众

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

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 、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( 局 )、 民政厅 ( 局 ) 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、 民政局 :

为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， 财政部 、

民政部制定了 《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。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附件: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处。

财政部办公厅 2017年6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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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(以下简称补助资金)管理?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支持地方

做好困难群众救动工作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专

项补助资金管理有关规定 3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用于补

助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窍市 、 计划单列市开展低保 、 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功 、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、 孤儿和艾滋病病

毒感染人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资金。

第三条补动资金使用和管理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。

第四条财政部负责会同民政部对补助资金实施全程预

算绩效管理 。 按照预算管理规定，省级民政部门商同级财政

部门设定补动资金区域绩效目标 3 明确资金与工作预期达到

的效果 3 报民政部审核。民政部在完成绩效目标审核后提出

补助资金的分配建议及当年全国整体绩效目标为分区域绩

效目标，函报财政部，财政部于每年全匡人民代表大会批准

预算后 90 日内 3 会同民政部下达补助资金3 同步不达区域

绩效目标 3 抄送民政部和各地专员办 。 年度执行中 3 民政部

会罔财政部指导省级民政部仁 、 财政部门对绩效目标实玩情

况进行监控 ， 确保续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第五条补助资金按因素法分配，主要参考地方困难群



众放三。任务量 、 地方财政互难程度、边方对攻努力程度 、 工

作续效等因素。每年分Ejd资金选择自守卫素和权重，可根据年

度二作重点适当调整。本i、功资金重点向贫困程度深 、 保障任

务重 、 工作续效好的地区假斜口中央财政按:骂不同标准对东 、

中 、 西部地区发放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给

予适当补助。

第六条省级财政部门收到补助资金后 3 应将其与省本

级财政安排的资金统筹使茂，商同级民玫部门制定本省 ( 自

治区 、 直辖市 、 计划羊列市 ) 资金分配方案 3 并于 3 0 日内

正式分解下达本行政区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 3 并请参照

中央做法，将本省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 。 同时将资金分配

结果报财政部 、 民政部各案并抄送当地专员办 。

第七条各级财政部门宴会同民政部门优化财政支出结

构，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加强补功资金统筹使用 3 积极盘活

财政存量资金，力口大结转结余资金消化力度?增加资金有效

供给 p 发挥补助资金合}]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八条财政部 、 民政部应当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，根

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?按当年补助资企实际下达数的一定比

例，将下一年度补助资金预计数关前不达省级财政部门，并

抄送当地专员办。

各省级财政部 门应建立相应的预算指标矢前τ达制度，

在接到中央财政提前τ达预算指标后 3 会同民政部门于 3 0

3 内下达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，同时将下达文

件报财政部 、 民政部备案、并抄送当地专员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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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各级财攻郑|丁妾会!走民政部 [丁关攻右效拮才在 .

力口 '决预算抗行进度 3 提高去算执行的均衡性末有效性 。

对于全年全省(自治区、主辖市 、 计划单列市)困难群

众救动资企支出少于当年中央财政下达该省(自治区、主持

市、计划单列市)的补助资金的省份 1 中央财政将在大年分

配补助资金时适当减少对该省(自治区 、 直辖市 、 计划单列

市)的补动。

第十条补功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低保金、 散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 、 临时救功金原则上

应支付到救助对象个人账户，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

应统一支付至1供养服务机构集体账户。孤儿基本生活费应支

付到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本人或其监护人个人账户 3

集中养育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应统一

支付至Ij 福利机构集体账户 。

县级良玫 、 财玫部门应当为救助家庭或个人在银行 、 信

用社等代理会散机构办理接受补助资金的账户，也可依托社

会保障卡 、 惠农资金"一卡通"等渠道发放补助资金，代理

会段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救助家庭或个人收取账户管军

费皮。

第十一条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 ， 用于为低保对象发放

仅保金 3 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条件 、 对生活不能自理白

给予黑料、提供疾病治疗 、 办理丧葬事宜 3 为临时救助对象

发放临时救助金或实物，为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



基本生活费 3 为生活无着约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主动救功、生

活救助 、 医疗救治 、 教育矫治、返乡救功 、 i陆对安置并实施

未成年人社会保护。补助资金使用后才安支出方向单独记账 3

分别核算。

各级财政 、 民政部门和经办机构应严格按规定使用?不

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 、 挪用 、 截留和

滞留 3 不得向救助对象收取任何管理费用。补助资金不得用

于工作经费，不得用于机构运转 、 大型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

维修改造等支出。

第十二条地方各级财政 、 民政部门应建立健全资金监

管机制，定期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?及时发

现和纠正有关问题，并对资金发放情况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

Ij};- 术又
且江自

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规定的职权范围

内 ， 依法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三条地方各级财政 、 民政部门应自觉接受审计 、

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和社会监督。

第十四条年度执行结束后 5 财政部 、 民政部应组织开

展对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 3 主要内容包括资金投入与使用 、

预算执行 、 资金管理 、 保障措施 、 资金使用效益等 。 同时?

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整政策 、 督促指导地方改进工作 、 分

史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五条各级财政 、 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补助资

金的分自己审核 、 使用管理等工作牛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



行为 2 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 玩忽职守 、 衔私舞弊等违法违纪

行为的 1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。 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六条各省、自治区 、 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 、

民政部门可参照本办法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困难群众救助

补助资金管理具体办法。

第十七条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民政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， <<财政部民

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>的通知>> (财社 (2 01 6 J 87 号)、《财政部民政部

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>的通知>> (财社 (2014 J 7 1 号)、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

<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>> (财社

(2012 J 226 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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